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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online judicial openness, live tri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indow of open 
trial process. While promoting judicial transparency through live court proceedings, the privacy of 
the parties also faces the risk of being viol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ivacy protection of the 
litigants in the live trial is analyzed.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cy of the litigants in the process of live hearing in China, such as incomplete legal basis, weak 
privacy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judicial staff, inadequate technical treatment and lack of remedies 
for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rivacy of the litiga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privacy 
rights of the parties in live court trials by improving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privacy protection in 
live court trials, strengthening the privacy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judicial staff, clarifying the scope 
and measures of technical treatment, and constructing relief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fter the 
violation of privacy. 

 
Keywords 
Trial Live, Privacy Right, Technical Treatment, Relief, Consciousness 

 
 

庭审直播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 
冲突与衡平 

张  欢 

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2月15日；录用日期：2020年2月28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6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0.61004
https://doi.org/10.12677/ds.2020.61004
http://www.hanspub.org


张欢 
 

 
DOI: 10.12677/ds.2020.61004 19 争议解决 
 

 
 

摘  要 

随着网上司法公开的推进，庭审直播已经成为审判流程公开的重要窗口。在通过庭审直播提升司法透明

度的同时，当事人的隐私权也面临着被侵犯的风险。通过对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现状进行分

析，目前我国庭审直播过程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存在法律依据不完备、司法工作人员隐私权保护意识

薄弱、技术处理不足以及缺乏对当事人隐私权遭受损害后的救济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庭审直播中隐私

权保护的具体规定、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保护意识、明确技术处理的范围和措施以及构建隐私权

遭受侵犯后的救济和赔偿机制等措施对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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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网上庭审直播平台

得以建立。该平台作为审判流程公开的线上窗口，使得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和保障。与

此同时，庭审直播过程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我

国都更强调庭审直播对于审判公开的积极作用，对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却未引起足够重视。

因此，本文拟对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索加强庭审直播

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有效途径。 

2.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概述 

2.1. 隐私权的内涵 

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其概念界定和研究均起步较晚。1890 年，路易斯·布兰代斯和塞缪尔·沃

伦在其著名的文章《论隐私权》中第一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拉开了隐私权研究的序幕。由于我

国的文化思想义务本位残留严重，权利意识觉醒缓慢，加上隐私权本身具有的消极被动的特征，使得我

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更为滞后。受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古代中国对于隐私的保护，仅局限于“阴

私”。这种观念残余，一直影响到后续立法。如 1979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

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阴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该条明

确将“个人阴私”纳入不公开审理的范围。直到 2005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妇女的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我国才在立法上首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

的概念。直到 2017 年，隐私权才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正式在《民法总则》中规定，这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隐私权的内涵，王利明、杨立新教授主张，隐私权是指公民个人和死者所享有的

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侵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

的人格权[1]。尽管隐私权的基本内涵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应当加强隐私权

保护已经达成共识，注重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意识也已经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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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基本内容 

庭审直播作为审判流程公开的方式之一，是指通过庭审公开网将庭审的全过程向社会公众公开。基

于互联网的特点，庭审直播具有信息更新同步、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优势，为社会公众对庭审过

程提供了便捷，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即为当事人的隐私权在庭审直

播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贯穿于庭审直播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庭审过程包括核对当事人身份、法庭调查、

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而当事人的隐私权也在以上流程中均有体现。首先是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的基

本信息，法官会根据起诉状在法庭上一一进行核实；对于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原告

也会在庭上作具体陈述；在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进行举证和质证的过程中，也可能涉及到当事人的财产

信息、个人健康信息、个人特殊癖好，甚至离婚纠纷中夫妻一方的出轨行为等，这些信息和基本内容和

都属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范畴。 

3.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现状 

3.1.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首先体现在诉讼法上。具体而言，《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个人隐私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第二款还规定离婚案件，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

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时，有关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由此可见，我国三大诉讼均将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列入了不公开审理

的类型，以此可以实现对于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隐私进行最直接的保护。 
对于庭审直播平台中的隐私权保护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明确了“把握保障公众知情权与维护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之间的关系，结合案件类别，

对不宜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技术处理”的基本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活

动的规定》第二条中规定，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得进行庭审直播。该规定第三条中也规定了，“人

民法院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开范围进行，涉及未成年人、被害人或者证人

保护等问题，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系将技术处理的基本原则在庭

审直播中予以进一步的明确。 

3.2.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司法现状 

我国对于庭审过程的直播，主要包括电视直播、微博直播和网络直播三种途径进行。其中电视直播是

最早的直播方式，我国的第一次电视直播可以追溯至 1994 年南京电视台的《法庭存真》法律栏目对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故意杀人刑事案件的直播。这种直播方式延续至今，在荧屏上依旧可以通过《庭

审现场》、《现在开庭》、《法庭传真》等电视栏目对庭审过程进行观看。电视直播作为最传统的直播方

式，观众以中老年人群体为主，对于法制宣传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微博直播包括图文直播、视频直播等形

式，由各个法院对于庭审现场发布微博跟踪庭审进程进行，如 2013 年济南中院通过微博直播的方式对薄熙

来案进行了直播，该院通过发布 170 多条微博、近 16 万字的图文直播了这场世纪审判，使得数亿人得以“围

观”这场庭审。相较而言，依托于专门的录音录像设备和技术支持，以庭审公开网为平台的网络直播是当

下最主要的直播方式。2013 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关于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建设的需求，庭审直播网得以建立，并于当年直播案件约 4.5 万件。2016 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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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直播网与新浪微博合作，庭审公开网正式投入运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庭审公开网已经基本实现

全国各级法院接入的全覆盖[2]。据人民网报道，截止 2019 年 7 月 24 日，直播庭审已经突破 400 万场，全

国超过 11 万名员额法官网上直播庭审，日均直播量 15000 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 180 亿人次[3]。 
我国庭审公开网上案件的直播包括普通直播、字幕直播、图文直播和远程直播四种形式。其共同点是直

播内容均涵盖了宣读法庭纪律、核对出庭人员身份、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等庭审流程，

基本上实现了对于庭审全过程的公开直播。截止 2019 年 12 月 20 日，我国字幕直播案件累计 689 个，字幕

主要依托自助的语音识别系统对于庭审直播的内容辅以字幕，以方便社会公众更清晰、直接地对庭审直播的

内容进行观看。我国庭审公开网上直播的案件类型广泛，覆盖了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类型。截止 2020 年

1 月 2 日，全国各级法院累计直播案件 6,172,946 件，其中位居庭审直播网上最热门案件分类前三的分别是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直播了 2,050,109 件，“物权纠纷”直播了 503,864 件，“婚姻家庭、

继承纠纷”直播了 390,574 件，可见庭审直播的案件以民事案件为主。从各地区法院直播案件的数量来看，

法院直播案件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表现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直播案件数量和种类相对而言也更多。

从目前公众对于直播案件的关注度来看，截止 2020 年 1 月 2 日，庭审公开网累计访问约 217.5 亿人次。以

个案为例，如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5 日直播的(2019) 0881 刑初 718 号李正等四十四人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过 800 万次的播放量，社会公众对于庭审直播

网上的案件进行了广泛的关注。通过观看以上各个类型的庭审直播，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庭审直播过程中对

当事人个人隐私信息的技术处理较少，仅电视直播中对部分当事人的外貌进行了处理，庭审公开网上也仅对

个别案件进行了消音处理，更多庭审过程中涉及到的当事人的隐私信息都全面、直接地在网络平台上公开。 

4. 庭审直播中隐私权保护的现存问题 

4.1.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 

首先，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和《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活动的规定》都将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纳入了

法定不公开审理和不公开进行庭审直播的情形，但是由于我国仅在《民法总则》中明确了隐私权属于自然

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并未对“隐私权”内涵进行明确规定，实践中各个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对于哪些案

件是属于“个人隐私”类型的统一认识，也容易发生将属于“个人隐私”的案件类型进行庭审直播的情形。

再者，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离婚纠纷案件属于需经当事人申请法院酌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类

型，由于大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欠缺，并未向法院提出不公开审理的申请，使得离婚纠纷案件实际上大

部分公开审理，并成为了庭审直播网上公开的重要民事案件类型之一。除此之外，由于缺乏法律或司法解

释的明确规定，抚养关系纠纷、继承纠纷等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案件也属于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审理

的案件类型，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相关身份信息、财产信息以及争议内容均通过直播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

进一步扩大了这类案件对当事人特别是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影响，甚至降低部分当事人的社会评价。最后，

基于庭审直播的公开性和直观性，对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内容应当有较普通的隐私权而言更为

广泛、全面的规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属于个人隐私的案件类型进行保护。 

4.2. 司法工作人员隐私权保护意识薄弱 

在法院的司法过程中，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是一对存在着冲突的矛盾关系。如何在

两者之间实现权衡，是当前司法面临的一大难题。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存在着过度强调通过司

法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而忽视当事人隐私权的情形，这种失衡在庭审直播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目前我国所有法院都接入了庭审公开网，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且庭审公开网对于

各个法院直播案件的数量予以公开，更激发了各个法院增加案件直播数量的积极性，各地方也对此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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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如截至 2019 年 9 月 17 日，江苏省 123 家法院依托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案件总量超过 104.7
万场，占全国法院庭审直播总量的 22.1%，江苏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为获奖法院和法官颁发“江苏

省法院庭审直播一百万场”牌匾及“优秀直播法院”“优秀直播法官”荣誉证书[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对其辖区内各法院通过互联网进行司法公开的情况进行了排名，形成了对于法院

司法公开工作的侧面激励。以上现象很容易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使其不自觉形成重

庭审直播的数量而忽视直播过程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会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司

法行为有所指引，使得在庭审直播过程中，不会关注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即使力所能及的当事人隐私保

护措施也不会采取，直接使得庭审直播过程中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全然公之于众。 

4.3. 庭审直播过程中技术处理不足 

庭审过程作为民事诉讼活动最为直观的阶段，也是当事人的隐私权最容易遭受泄露的阶段。而通过

庭审公开网进行的庭审直播，则进一步加大了当事人隐私权可能面临的风险。具体而言，普通的庭审过

程通常由于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到庭旁听的公众并不多，此时即使旁听人员对于在庭审过程中了解到当

事人的个人隐私，由于个人的社交圈和影响范围有限，也仅仅会造成小范围的传播，对于当事人的个人

隐私只会造成轻微甚至忽略不计的影响。但是庭审公开网将旁听席延伸到了千家万户，来自全国各地的

公众都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庭审直播。此时若在庭审直播过程中过分泄露个人隐私，或者由于案情特殊引

起社会公众的焦点关注，就更加容易对当事人的隐私造成侵犯。 
尽管如此，我国庭审直播过程中对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却未引起足够重视。例如在当庭核对当事人身

份信息时，对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均予以直播。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

当事人为了使得自己的主张得以支持，往往会揭示对方的一些隐私信息，特别是在离婚纠纷中，可能会涉

及到一方当事人出轨、有某些不良癖好等内容，这些信息都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直接进行了直播。甚至在字

幕直播以及部分公开庭审笔录的直播中，直接通过文字方式将当事人的隐私信息予以展示，更直观全面地

公开了当事人隐私信息。而我国在《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活动的规定》中仅规定了实践中应当进行技术

处理的基本原则，却未规定技术处理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尚不能满足实践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需要。 

4.4. 缺乏对当事人隐私权遭受侵犯后的救济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是伴随着庭审直播平台产生的。互联网在更快捷、高效地

促进审判公开的同时，当事人的隐私权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对于当事人的隐私权遭受侵犯时应当如

何进行救济，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进行明确规定。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
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

民法院重审。但是将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进行庭审直播是否属于“严重违反法法定程序”的情形存在

未知，实践中并不能实现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进行程序性救济规定。此外，基于庭审直播对当事

人的个人隐私权一经公开就已为社会公众知晓，即使二审法院以程序不正当为由发回重审，或者将已

经进行的庭审直播撤回、进行技术处理，对于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便成了既定事实，具有不可逆性，

永远不可能修复如初，当事人由于诉讼中隐私被泄露而受到的伤害也并不能因此得到缓解。在这种情

况下，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人民法院对于自身的过失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

责任。虽然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了司法机关及相关司法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使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查证属实的，相关受害人可以依照《国家赔偿法》申请获

取赔偿的权利，但是并未对当事人隐私权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赔偿的合法性进行规定，使得对当事人

隐私权的赔偿难以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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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化庭审直播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5.1. 完善庭审直播中隐私权保护的具体规定 

要保护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首先应当明确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情形中

的“个人隐私”的内涵。由于“个人隐私”并非专业的权利类型，因而应当通过将“隐私权”的内涵在

法律上规定从而进行保护。关于“隐私权”的内涵应当在哪一部法律中进行规定，学界尚存在争议。其

中王利明倾向于在未来制定一部《人格权法》，在其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对隐私权进行完整的制度性规定，

包括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隐私权的内容和分类、隐私权的行使和保护等等[5]。笔者认为，隐私权作为

人格权的一种，可以通过在《人权权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进行保护，也有利于保障立法的体系性。再者，

我国目前关于不公开审理案件类型的规定，已经不适用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庭审公开。基于身份关系的诉

讼并非与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其中的种种案情均是“家事”，应当将与身份关系相关的诉讼，如离

婚纠纷、抚养关系纠纷、继承纠纷等纳入法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类型。最后，对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

私权的内涵应当基于庭审直播的公开性进行扩大解释，并在《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活动的规定》予以

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内容，应当与《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第十条的相关内容保持一致，将当事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

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纳入应当予以保护的隐私信息范畴之中。这样既能体现

司法解释规定的一致性，也能使当事人的隐私权在各个诉讼流程中都得到有效的保障。 

5.2. 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保护意识 

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背景下，司法工作人员作为诉讼活动的主导者，加强其隐私权保护意识

对于促进整个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至关重要。面对我国司法工作人员隐私权保护意识普遍不

强的现状，一方面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对于隐私权的学习，转变其不注重隐私权保护的观念。司法工

作人员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对于隐私权应当有清晰的认识和判定，并基于身份的特殊性，应当赋有

在司法过程中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职责。通过相应的学习，有利于在法院内部形成重视隐私权保护的风气

和意识，也有利于形成互相监督的氛围。另一方面，应当通过相应的司法解释建立健全庭审直播过程中

的隐私权保护机制。通过强制性的规定和制度督促司法工作人员进行隐私权保护，使得隐私权保护的措

施有章可循。例如，可以规定对于拟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应当实现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结合当事人的

意见作出是否进行庭审直播的决定；对于庭审直播过程中涉及当事人隐私的信息，应当根据具体内容决

定是否公开，以及是否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还应当加强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和考核，对司

法行为中注重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官予以表彰和鼓励，以提升司法工作人员整体的隐私权保护意识。 

5.3. 明确庭审直播过程中技术处理的范围和措施 

对于庭审直播中应当采取技术处理的范围和措施，应当通过在《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活动的规定》

中明确规定，以赋予庭审直播以强制性和规范性。首先，应当明确技术处理的范围。目前我国关于裁判

文书上网中技术处理的范围规定相对完善，可以此为参照，将涉及当事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健康信息、

财产信息等内容，以及与身份关系相关的诉讼、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等均纳入对于需要采取技术处理的

范围。其次，应当明确技术处理的相应措施。对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应当综合运用多种

方式。对于拟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当事人身份信息的核实，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进行，实现对当事人基本

隐私信息的保护；对于在庭审直播过程中可能涉及当事人隐私的内容，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变音处理

或者消音处理；对于庭审过程公开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案件以及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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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的当事人外貌进行马赛克等。以及对于采取字幕直播的案件，对于直播字幕内容也应当同步进行

处理，实现直播形式多元化与隐私权保护的结合。最后，对于已经进行庭审直播但未进行技术处理的案

件，也应当在相关技术处理的规定明确后尽快予以处理，避免与当事人个人隐私有关的裁判内容一直在

网上，影响当事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5.4. 构建隐私权遭受侵犯后的救济和赔偿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没有任何救济机制加以保障的权利注定会形同虚设[6]。对于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

私权遭受侵犯的情形，应当构建完善的程序救济体系来对当事人的权利予以保障。虽然目前我国司法实

践中仍缺乏对庭审直播的明确定性，但是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回避的规定，将庭审直

播定性为一项司法程序。为了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在庭审直播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该案件拟进行庭

审直播的基本情况，并告知当事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若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法院予以驳回的，当事人有

权复议一次。对于庭审直播过程中，当事人当庭提出不愿进行庭审直播的异议的，法院应当当庭进行审

查，认为不适宜进行庭审直播的，应该立刻停止庭审直播。对于已经在网上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若当

事人以侵犯隐私权为由要求撤销直播视频的，法院也应当及时审查，对于确实对当事人的隐私权造成损

害的情形，应当视情形及时撤销该直播视频或者进行技术处理。对于庭审直播已经对当事人的隐私权造

成侵犯的情形，应当对当事人实行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救济。一方面，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

定对于庭审直播中隐私权遭受损害的赔偿依据，另一方面，对该案件负责的法官也应当向当事人赔礼道

歉，以实现对当事人的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的双重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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